
醴陵市烟花鞭炮管理局
2016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说明
 
一、部门职能职责
醴陵市烟花鞭炮管理局是市人民政府授权主管全市烟花鞭炮工作的正科级事业单位，本单位没有二级机构，本单位主要职责是：

（一）制定全市花炮产业集群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及年度发展计划，并组织实施。

（二）贯彻落实国家相关产业发展政策，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全市花炮产业发展的有关配套措施和行业管理的有关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

（三）负责产业布局及指导烟花爆竹新、扩、改建企业的立项审批和备案。

（四）考察拟定重点扶持项目和重点企业；负责落实各项扶持奖励政策；负责产业发展基金的投向、使用和管理；负责产业融资体系建设。

（五）负责组织花炮产业的科技开发和科技成果的推广及新产品的评审；协助相关部门制定企业产品标准；协助相关部门做好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和荣誉称号的评定工作；负责组织花炮行业新工艺、新机械、新产品、新包装的开发、鉴定、评选、推介和奖励工作。

（六）负责全市花炮产业的市场开发，组织企业参加各省市定点订货会和国际博览会；收集花炮产业的各类信息,为企业提供国内外产业发展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及市场需求信息咨询。

（七）负责全市花炮产业的环境协调；协助安全管理；组织对相关法律、法规和市委、市人民政府产业发展有关规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督促；经市人民政府授权牵头组织花炮稽查工作。

（八）负责全市花炮产业品牌、整体形象的对外宣传和花炮文化推介，指导协助花炮行业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利用各种载体宣传和推介醴陵花炮产业文化；为全市花炮企业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和先进管理经验提供服务。

（九）协调有关部门加强对全市花炮产品质量的监管;组织企业创建和知名品牌，提升产业形象。

（十）负责组建花炮商会和产业集团，加强产业的行业自律；协助有关部门制定花炮产品价格目录。

（十一）负责全市花炮产业的人才引进、人才培训及企业家的培养。

（十二）负责全市焰火燃放市场的监督、管理，规范焰火燃放行为，对焰火燃放进行技术指导。

（十三）负责牵头花炮联合办公室工作。

（十四）完成市委、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它工作。

二、 部门收支概况
2016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财政拨款等收入；支出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一）收入预算，2016年年初预算数195.74万元，其中，财政预算全额拨款162.65万元，上年结转33.09万元。

（二）支出预算，2016年年初预算数195.7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92.89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2.85万元。
具体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117.74万元，是指工资福利支出64.69万元，一般公共服务支出6.6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11万元，工作性专项40.34万元。其中机关运行经费48.94万元，主要用于机关日常运转。
2．重点专项支出：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78万元，是指申报申建醴陵保税物流中心、花炮订货会专项。
3 .“ 三公”经费预算数20万元，与上年相同。其中：公务接待费10万元，与上年持平；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0万元，与上年持平。

